附件二：校内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纳税地点
    根据四川省税务局要求，我校于2016年6月起统一采用全员全额税收申报系统缴纳个税，校内各单位具体情况如下：
    1. 双流地税（地址: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长城路一段2号（创业中心）双流区地税局第八税务所）：机关部处，文科及经管学院，部分工科学院（计算机学院、化学工程学院、建筑与环境学院、匹兹堡学院、灾后重建学院、空天学院） 
    2. 武侯地税（地址:二环路南四段3号武侯地方税务局二楼第十三所）：医科学院、理科学院、工科学院，业务实体单位 

